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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加工贸易监管中有关问题的公告 为保证海关对

加工贸易货物实施有效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

关总署令第113号）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现将

海关加工贸易监管中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经营企业应当

在手册有效期内办理保税料件或者成品内销、结转、放弃、

退运等海关手续。 二、经营企业申请开展外发加工业务，应

当向海关提交下列单证： （一）经营企业签章的《加工贸易

货物外发加工申请审批表》（见附件1）； （二）经营企业

与承揽企业签订的加工合同或者协议； （三）承揽企业营业

执照复印件； （四）经营企业签章确认的承揽企业生产能力

状况；（五）海关需要收取的其他单证和材料。 经营企业申

请开展外发加工业务，应当如实填写《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

工申请审批表》及《加工贸易外发加工货物外发清单》，经

海关审核批准后，方可进行外发加工。外发加工完毕，加工

贸易货物应当运回经营企业，并如实填写《加工贸易外发加

工货物运回清单》。 三、经营企业因加工出口产品急需，申

请本企业内部进行料件串换的，需提交书面申请并符合下列

条件： （一）保税料件和保税料件之间以及保税料件和进口

非保税料件之间的串换，必须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

的条件。 （二）保税料件和国产料件（不含深加工结转料件

）之间的串换必须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关税税率



为零，且商品不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的条件。 经海关批

准，经营企业因保税料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发生串换，串换

下来同等数量的保税料件，由企业自行处置。 四、经营企业

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内销手续，应当向海关提交下列单证

： （一）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

批准证》； （二）经营企业申请内销加工贸易货物的书面材

料； （三）提交与归类和审价有关的材料。 经营企业申请办

理加工贸易货物内销手续，应当如实填写《加工贸易货物内

销征税联系单》（见附件2），经海关审核批准后，凭以办理

通关手续。 五、经营企业申请放弃加工贸易货物，应当向海

关提交下列单证： （一）经营企业申请放弃加工贸易货物的

书面材料；（二）经营企业拟放弃加工贸易货物的清单； （

三）海关需要收取的其他单证和材料。 经营企业申请放弃加

工贸易货物，应当如实填写《加工贸易企业放弃加工贸易货

物交接单》（见附件3），经海关审核批准后，凭以办理通关

手续。 经海关核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

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一）有使用价值的放弃货物，经营企

业应当将拟放弃货物运至海关指定仓库。 六、经营企业申请

办理剩余料件结转，应当向海关提交下列单证： （一）经营

企业申请剩余料件结转的书面材料；（二）经营企业拟结转

的剩余料件清单； （三）海关需要收取的其他单证和材料。 

经营企业申请办理剩余料件结转，应当如实填写《加工贸易

剩余料件结转联系单》（见附件4），经海关审核批准后，凭

以在转出手册的主管海关办理出口通关手续，在转入手册的

主管海关办理进口通关手续。 七、经营企业遗失加工贸易手



册的，应当及时向海关报告，并提交下列单证： （一）经营

企业关于加工贸易手册遗失的书面报告；（二）加工贸易货

物进出口报关单（无进出口货物的免于提交）； （三）海关

需要收取的其他单证和材料。 八、海关派员对加工贸易企业

实施核查时，被核查企业应当提供有关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

，并进行确认。 被核查企业的负责人应当对《海关加工贸易

核查记录表》附表（见附件5）内容予以签字并加盖企业印章

确认。 九、经营企业应当在手册有效期限内进行报核，对经

营企业到期手册未报核的，经海关审查，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本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执行。 二○○五年四月二十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